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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 

（二）立项单位 

立项单位：泰安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人代表：张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00MA3RER9A6A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开发区北集坡长城路 616 号 

经营范围：规划设计；城市运营与管理；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建

设；土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地整理与开发；矿产及水资源开发

利用；园区开发建设及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及设备

租赁；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投资项目的管理；砂石加工、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1 年 3 月，山东超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了《北集坡回迁

社区一期项目申请报告》。 

2021 年 3月 29 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泰安高新区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建设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泰高

项核字[2021]2 号）。 

2020 年 9月 14 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出具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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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高新区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建设工程用地审查意见》。 

2020 年 12 月 7 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建设项目审查

（批）意见通知书（编号：2020-40-09GX）。 

本项目已取得鲁（2022）泰安市不动产权第 0001943 号不动产权证书，

地 字 第 370900202200043 号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1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2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3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4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5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编号 370990202210200101、

370990202211040201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安置项目，涉及泉上村等村庄。拆迁土地面积 121080

平方米（181.62 亩），拆迁房屋面积 88560 平方米，拆迁 492 户，拆迁

人口 1574 人。安置区位于泰安高新区规划二路以东、北集坡北路以南、

规划一街以北、徂汶东路以西地块，季家庄村及北集坡村土地。 

本工程占地面积为 47615.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0681.6 平方米。

地上总建筑面积 99598.83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96552.93 平方米，

配套公建建筑面积 2821.82 平方米，地下车库出入口面积 187.5 平方米，

地下车库疏散楼梯面积 36.58 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 41082.77 平方米，

其中配房建筑面积12188.04平方米，机动车库建筑面积28894.73平方米。 

绿地面积 17522.54 平方米，绿地率 36.8%；建筑密度 15.9%，容积率

2.09。设计居住户数 98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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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2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编制依据 

1、国家及省有关政策、法规和规定； 

2、现行有关技术规范、规定； 

3、《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4、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2021 年修订）； 

5、《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 号）；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建保〔2009〕295 号）； 

7、财政部《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2015〕

57 号）；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4〕36 号）； 

9、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5〕37 号文件加快推进城镇

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5〕

23 号）； 

10、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

工作的指导意见》（鲁建住字〔2015〕23 号）； 

11、《泰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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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纲要》； 

12、《泰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2017 年修订）》； 

13、《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泰政发〔2016〕10 号）； 

14、《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项目申请报告》。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2.资金来源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67258.36万元，其中，项目单位自有资金34258.36

万元，前期发行专项债券 9400 万元，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4000 万元，后

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9600 万元。 

表 1：项目资金来源情况表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67258.36 100%  

一、资本金 34258.36 50.94%  

（一）自有资金 34258.36   

（二）专项债券 0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33000 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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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9400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4000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9600   

（四）银行融资 0   

三、项目预期现金流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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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公式 合计 
2023 年
及之前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            

经营活动收入 A 51015.3         51015.3  

经营活动支出 B            

支付的各项税费 C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A-B-C 51015.3 0 0 0 0 0 0 0 0 51015.3 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建设成本支出 E 61741.56 1546 23400 36795.56        

流动资金支出 F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E-F -61741.56 -1546 -23400 -36795.56 0 0 0 0 0 0 0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资本金（自有资金） H 34258.36 1546 10000 17543.36 1033.8 1033.8 1033.8 1033.8 1033.8   

专项债券 I 33000 0 13400 19600        

银行借款 J            

偿还债券本金 K 33000         13400 196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支付债券利息 M 7236.6 0 0 347.8 1033.8 1033.8 1033.8 1033.8 1033.8 1033.8 686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H+I+J-K-L-M-N 27021.76 1546 23400 36795.56 0 0 0 0 0 -14433.8 -20286 

四、期初现金 P  0 0 0 0 0 0 0 0 0 36581.5 

期内现金变动 Q=D+G+O 16295.5 0 0 0 0 0 0 0 0 36581.5 -20286 

五、期末现金 R=P+Q  0 0 0 0 0 0 0 0 36581.5 16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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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前期已发行专项债券 9400 万元，其中：（1）2023 年 9 月发

行 1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7 年，年利率为 2.78%，本批债券资金因政府

统筹全部调减，未用于本项目建设；（2）2024 年 2 月发行 2000 万元，

发行期限为 7年，年利率为 2.52%；（3）2024 年 5月发行 2000 万元，发

行期限为 7年，年利率为 2.37%；（4）2024 年 8月发行 2200 万元，发行

期限为 7年，年利率为 2.12%；（5）2024 年 9月发行 3200 万元，发行期

限为 7年，年利率为 1.98%。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债券每年支付债券

利息一次，到期后一次性偿还全部本金。 

本项目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4000 万元，假设债券发行期限为 7 年，

年利率为 3.5%，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债券每年支付债券利息一次，

到期后一次性偿还全部本金。 

本项目后续拟发行 19600 万元，全部为 2025 年发行。假设债券发行

期限为 7 年，年利率为 3.5%，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债券每年支付债

券利息一次，到期后一次性偿还全部本金。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3：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券存

续期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

加金额 

本期偿

还金额 

期末本

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

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23 年 0 0  0  0 0 

2024 年 0 13400  13400 
2.52%/2.37%/2.12%

/1.98%/3.5% 
0 0 

2025 年 13400 19600  33000 3.5% 347.8 347.8 

2026 年 33000   33000  1033.8 1033.8 

2027 年 33000   33000  1033.8 1033.8 

2028 年 33000   33000  1033.8 1033.8 

2029 年 33000   33000  1033.8 1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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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存

续期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

加金额 

本期偿

还金额 

期末本

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

息 

还本付息

合计 

2030 年 33000   33000  1033.8 1033.8 

2031 年 33000  13400 19600  1033.8 14433.8 

2032 年 19600  19600 0  686 20286 

合计  33000 33000   7236.6 40236.6 

（三）本息覆盖倍数 

本项目按预期目标增速的 80%计算土地未来收入增长情况下，可用于

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51015.3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 40236.6 万元，

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7。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保证严格按照政府债券管理相

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 

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

件》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应以本

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按时、足额支付政府专

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

等会对项目建设期产生影响。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

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风险控制措施：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

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签订规范的合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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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承包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切实做好合同管理

的工作，可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本项目还款来源主要为腾空土地的出让收入，如果土地不能按时腾空

导致未能如期出让或出让价格达不到项目预期，会影响项目自身收入的实

现，进而影响项目的收益。 

风险控制措施：项目拆迁过程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尽量避免与村民

产生矛盾，就保障村民切身利益制定完善的方案及措施，按时完成拆迁工

作，为腾空土地及土地出让做好准备。在测算项目收益时，按照谨慎性原

则测算土地价格，避免夸大收益弱化成本，对项目收益保持合理预期。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项目，主管部门为泰安高新区建设管理部，实施

单位为泰安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4000 万元用于

项目建设。 

（二）评估内容 

评估工作组运用专家咨询、查阅资料、座谈论证等方式，根据《财政

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1〕61 号），参照《山东省省级政策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规程》（鲁财绩〔2020〕5号），对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项目进行了客观

评估。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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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符合政策要求，与国家及省市发展规划相关，政策相关性较强。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泰安高新区建设管理部，该部门具有负责全区建设

工程管理职能，部门规划及当年重点工作与项目相关，职能相关性较强。 

本项目具有现实需求，需求相关性较强。泰安高新区作为泰安市重要

的招商引资窗口及重大项目落地基地，园区内村落居民现有住房均是简易

平顶房或自建二层住宅，室内封闭条件非常差，这不仅使简陋的村庄与迅

速发展的城市环境格格不入，严重影响了高新区的招商引资环境，居民也

很难摆脱日益严重的城市噪音及尘埃、汽车尾气的污染。而且村落位于产

业园规划的重要位置，如不进行改造会影响到高新区面貌。因此，无论从

规范市政建设，还是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招商引资环境的角度，建设居

民回迁社区，都是当务之急的重要工程。 

本项目具有公共性，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财政投入相关性较强。 

评估认为，项目具有较强的政策相关性、职能相关性、需求相关性及

财政投入相关性，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专项债务收入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实施为泰安高新区村

民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注重高新区发展长期利益。评估认为，项目实施具

有公益性。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预期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在预测过程中，假设所有出让地块

以现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进行预测，然后根据价格变动趋势预测出让地块

未来出让收入。本项目拆迁腾空旧村址土地面积 181.62 亩，其中 150 亩

土地用作本项目配套平衡地块。假设在本期债券到期前挂牌出让。通过对



 11 

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预测本项目配套平衡地块

现行市场条件下土地价格为 300 万元/亩。按照现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进

行测算，土地出让收入为 45000 万元；按照预期目标增速的 80%进行测算，

土地出让收入为 60018 万元。评估认为，项目实施具有收益性。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2021 年 3 月，山东超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了《北集坡回迁

社区一期项目申请报告》。 

2021 年 3月 29 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泰安高新区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建设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泰高

项核字[2021]2 号）。 

评估认为，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建设投资合规。 

5、项目成熟度 

2020 年 9月 14 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出具了《泰

安高新区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建设工程用地审查意见》。 

2020 年 12 月 7 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建设项目审查

（批）意见通知书（编号：2020-40-09GX）。 

本项目已取得鲁（2022）泰安市不动产权第 0001943 号不动产权证书，

地 字 第 370900202200043 号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1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2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3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4 号 、 建 字 第

370900202200305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编号 370990202210200101、

370990202211040201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评估认为，本项目已开工建设，建设用地、规划等手续较为完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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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熟度较高。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总投资 67258.36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 55523.24 万元，土

地及拆迁补偿费用 500.00 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3220.34 万元，建设

期利息 5052.6 万元，预备费 2962.18 万元。项目融资需求额度 33000 万

元，占比 49.06%；其余为项目自筹资本金，资本金额度为 34258.36 万元，

占比 50.94%。该项目拟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33000 万元，其中前期发行专

项债券 9400 万元，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4000 万元，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9600 万元。评估认为，项目资金来源渠道、性质、额度明确，资金到位

可能性较高。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通过对项目收入

来源、成本和项目收益进行充分论证，预测结果较为合理。评估认为，项

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较为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评估认为，本项目投向正确，项目债券资金需求符合实际，预算测算

合理。本项目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3000 万元，项目债券资金需求符

合实际，预算测算合理。评估认为，项目债券资金需求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1）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 

本项目计划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以相较其他融资方式更优惠的

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以腾空土地地块出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的

现金流入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具有偿债计划，偿债计划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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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行；本项目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并对预期风险设定

了可行、有效的应对措施，偿债风险基本可控。 

（2）项目偿债风险点 

本项目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并对预期风险设定

了可行、有效的应对措施。评估认为，本项目对偿债风险的认识较为全面，

项目具有偿债计划，偿债计划比较切实可行，偿债风险比较可控。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1）绩效目标明确性 

项目单位泰安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会同主管部门泰安高新区建设

管理部按照要求设定了项目绩效目标，同时将绩效目标进行了细化、量化。

评估认为，本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较为明确，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与项目相

关，绩效指标较为细化、量化，指标值设置合理。 

（2）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问题相匹配，与现实需求相匹配，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绩效指标较为细化、量化，指标值设置合理。

评估认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三）评估结论 

北集坡回迁社区一期项目收益 51015.3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 40236.6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7 倍，符合专项债发

行要求；项目可以通过自筹、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为本项

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

目标明确，可实施性较强，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